
乌兰察布市直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务岗位分级聘任实施办法 

    根据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乌兰察布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分级聘任指导意见（讨论稿）的通知》和《关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核准的通 知》（乌人社事字〔2012〕18号）精神，结合市直卫生各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部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分级聘任实施办法。 
    一、岗位分级聘任的基本原则 
    1、严格按照人社局核准的本单位岗位实行聘任。 
    2、在维护稳定、团结、和谐局面的原则下进行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任。除特别情况，原则上每位在岗在编人员都能实行高、中、初级技术岗位分级聘任。 
    3、在同职称（职务）内部岗位级别聘用上，坚持任职年龄优先，并考虑思想政治、能力、水平、成就、服务态度、医德医风、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因素。 
    4、特设岗不参与岗位分级聘任。 
    二、岗位分级聘任基本条件 
    1、同一职称（职务）连续聘任满2年可以晋一档聘任，连续聘任满4年可越一档聘任（不包括二级）。不占岗聘任人员在同一职级上有2人的可有1人参与分级聘任。 
    2、竞聘群体的确定为2012年后已聘任专业技术人员。 
    3、分级竞聘细则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报市卫生局审批备案。 
    三、实施步骤 
    1、各单位建立岗位分级聘任领导小组，成员由班子成员、工会负责人、部分科主任等组成（10月20日前完成）。 
    2、草拟《岗位分级聘任实施细则（草案）》，分别经职工代表大会和领导小组讨论通过（10月25日前完成）。 
    3、将本单位《岗位分级聘任实施细则》以正式文件形式公布，报市卫生局备案（10月31日前完成）。 
    4、各单位要按照聘任岗位代码，分别编制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说明书》，并与每位聘任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任合同》，将《岗位说明书》、《事业单位聘任合同》和竞聘人员名单上报市卫生局办公室汇总后上报市人社局（11月10日前完成）。   
    四、其他事项 
    本办法内容如与上级人事部门的有关规定相冲突时，按上级人事部门的规定执行。 

